
附件四

國軍主計人員經歷管理證明書
查係省
納入管理：

縣
市
人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出生，曾任下列主計職務，並經

服務單位
名稱

職別 階級
任職起訖
年月日

備註

茲依國軍主計人員管理要點第六項之規定，給予證明。
人事權責單位主管：
國防部主計局局長：
中華民國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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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（本處各單位或所屬一級主計機構名稱）保舉績優主計人員陳報表
陳報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姓名
職
稱
身分證統一編
號

性別
出生
年月日

籍
貫
主要學歷 最高考試 重要經歷

民國　
年
　　　
月
　　　
日

摘要 符合要點
項、款

現任主計
職務連續
五年
以上之起
始
年月

自　　年　　月起

年度別 　年 　年 　年 　年 　年

考績 　等 　等 　等 　等 　等

保
舉

重
要

事
蹟

最近五年

獎懲

操守 品德 才能 學識 工作成績 貼
照
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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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一級主計機
構審查意見

保舉單位意
見

保舉人
簽名蓋章

本處審查委
員會審查結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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